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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縣鳥松鄉公所動支第二預備金標準作業程序

1、 目的：為本所各單位及附屬單位（以下簡稱各單位）於年度進行中，遇有經費不足，並合於預算法第七十條各款規定，得申請動支「第二預備金」以為支應。

2、 摘要：針對動支「第二預備金」案件，如何簽辦及辦理動支之程序。

3、 相關法令、規定、程序書、標準作業程序、參考資料：

1、 預算法。

2、 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。

3、 高雄縣鳥松鄉民代表會審議總預算議決文。

4、 民眾應附證件、書表、附件、表單：略。

5、 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、附件：

1、 經費概算表（表一）

2、 高雄縣鳥松鄉公所動支○○年度第二預備金申請表（表二）

3、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(表三)
4、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(表四)
5、 動支第二預備金簽呈範例（附件一）

6、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書寫範例（附件二）

7、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書寫範例（附件三）
6、 名詞定義：

     第二預備金：於總預算中設定之統籌支撥科目，其數額視財政狀況

                 決定之。

7、 其他：

第二預備金之動支條件，必須符合下列規定

1、 未經代表會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金額，但法定經費或代表會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2、 依預算法第七十條規定，各機關有左列情形之一，得簽奉鄉長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及其歸屬科目金額之調整，事後由本所編具動支數額表，送代表會審議。

(一)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。

(二)原列計畫費用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。

(三)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。

捌、作業內容：

一、流程圖：如後附。

二、流程說明：如後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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